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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－25号 

关于公示第 125 届广交会 A 区中央通道 

部分展位企业位置安排方案的通知 

 

各有关交易团（分团），有关商会： 

第 125 届广交会出口展 A区中央通道第二期日用陶瓷展

位及第三期所有展位企业位置安排方案于 3 月 12 日起在广

交会官方网站（www.cantonfair.org.cn）进行公示，公示

期至 3 月 14 日 17 时 00 分，请各交易团（分团）通知相关

企业查阅。 

如对位置安排方案有异议，各交易团（分团）可在公示

期内将本团意见去函（附企业书面申请）相关商协会，并抄

送广交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广交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 

2019 年 3 月 12 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 

联系人：陈思琦    联系电话：020-89138594   传真：020-89138550

已将以下短信通知贵单位联系人，请注意查收：

第125届广交会A区中央通道部分展位企业位置安排方案已于广交会官方网站公

示，公示期至 3 月 14 日 17 时 00 分，详见备案系统通知。 


